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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17       证券简称：天域生态       公告编号：2020-006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特别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铜陵东部城区生态水环境综合治理及配套设施工程 PPP项目

合同，项目总投资为 108,505.50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82,215.2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

费用 11,511.70万元，预备费 7,498.20 万元，建设期利息 7,246.80万元，铺底流动资

金 33.60万元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正式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3+12年（建设期+运营期）。 

 联合体各成员在项目公司中所占股权比例如下：公司 51%，上海市水利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 27%，中晟华兴国际建工有限公司 1%，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1、本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将对当期和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2、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上述

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特别风险提示：本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

做出了明确约定，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

境等不可预计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一、 审议程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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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03月 13 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订特别重大合同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

晟华兴国际建工有限公司就铜陵东部城区生态水环境综合治理及配套设施工程 PPP项

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与铜陵东部城区建设管理委员会、上海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铜陵东部城区生态水环境综合治理及配套设施

工程 PPP项目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合同签署后，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另行签订的相关合同，在本合同约定的核心条款

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项目相关的后续事项。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2020年 01月 22日及 2020年 02月 06日，公司先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和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重大工程项目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和《关于重大工

程项目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2020-003）。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晟华兴国际建工有限公司、上海市水利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乙方”或“联合体”）与

铜陵东部城区建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甲方”）拟就本项目签订《铜陵东部城区生

态水环境综合治理及配套设施工程 PPP项目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名称：铜陵东部城区生态水环境综合治理及配套设施工程 PPP 项目 

2、项目内容：河湖生态环境整治项目、城市休闲绿地及配套路网工程、环湖路网

工程及污水处理厂的工程设计（含优化设计）、投资、建设、运营、维护、移交 

3、项目合作期限：3+12年（建设期+运营期） 

4、总投资金额：本项目总投资为 108,505.50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82,215.20 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1,511.70万元，预备费 7,498.20万元，建设期利息 7,246.80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 33.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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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甲方铜陵东部城区建设管理委员会系政府派出机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上海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系联合体成员，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由于该

公司为非上市公司，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属于商业秘密范畴，暂时无法对外公示。 

3、中晟华兴国际建工有限公司 

中晟华兴国际建工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体成员。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

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9年 09 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6,328,054.29 358,758,887.69 

归属于公司所有者权益 163,453,720.60 177,550,119.08 

财务指标 2018年度 
2019年 01-0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7,891,355.86  131,522,891.68 

净利润  29,014,181.86  14,096,398.48 

4、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联合体成员，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年及一

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9年 09 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758,577,311.98 7,012,813,73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475,325,641.36 2,642,801,027.55 

财务指标 2018年度 
2019年 01-0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198,494,898.62 2,745,069,507.85 

净利润 405,829,546.24 299,208,396.19 

三、合同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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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付费机制 

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计算方式如下： 

Fn  =  nic
1* Un + nic

2* Bn - Rn； 

其中：  

nic
1—可用性服务费支付比例； 

nic
2—绩效服务费支付比例； 

Un：第 n 年年度可用性服务费，万元； 

Bn：第 n 年年度绩效服务费，万元； 

Rn：项目公司第 n 年的使用者付费金额，万元。 

（二）违约责任 

1、甲方违约及赔偿 

（1）征地拆迁违约：若因政府方未能按承诺移交作业场地的，则免除乙方相应的

延误违约责任，工期相应顺延。 

（2）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金额支付的违约 

甲方未按照本合同及有关规定，向乙方支付相应的服务费，则乙方有权向甲方发出

催告，如在催告通知后三十日内甲方仍未能支付的，则甲方除应支付应付未付的可用性

服务费或运营服务费外，还应以应还金额为基数按当期央行规定的金融机构五年期以上

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30%（按年）和延误时间（按年）计算支付违约金。 

2、乙方违约及赔偿 

（1）成立项目公司及融资交割 

因乙方原因，乙方在签订 PPP项目合同后的 30天内未完成注册成立项目公司，项

目公司成立后且政府方提供融资所需资料齐全的情况下 90天内未完成融资交割（宽限

期 2个月，因政府方或甲方原因导致延迟的情形下，前述时限相应顺延），视为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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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方面违约（工程形象进度满足计划工期要求的除外），政府方有权取消其合同履约

资格。 

（2）延迟开工、竣工 

若因乙方原因未按要求完成某子项目计划工程任务即视为工期违约，如果甲方给予

了相应的整改时间后，乙方仍然不能依约履行合同的，则属于根本性违约，甲方有权提

前终止合同。 

对政府提供的单个项目，若无合理原因乙方延迟开工达七日及以上，以及项目完工

日自政府方提供施工作业面之日起计算超过约定建设工期，则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按照 1 万元/天计算违约金，违约金最高金额为单项工程造价的 3%。 

未按要求完成阶段性工程任务即视为工期违约，如果给予了相应的整改时间，项目

公司仍然不能依约履行合同，则属于根本性违约，政府方有权终止合同。自政府方提供

第一个作业面之日起计算，若项目完工日超过 3年，则项目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按照 1万元/天计算违约金，违约金最高金额为项目建筑工程总造价的 3%。 

（3）运维绩效不达标 

 甲方根据附件 3约定运维绩效指标进行绩效考核，如乙方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改正

或改正的效果未能达到本合同约定的标准的，则甲方有权视情形提取运维保函项下的相

应金额。 

（4）产业投资未按承诺落实（如社会资本已承诺产业投资额） 

社会资本方未按其投标文件中承诺的产业投资额度（含社会资本方为政府招商引资

的投资额）在本项目所在地进行产业投资，视为社会资本方单方面违约，则甲方有权相

应扣减可用性服务费额。 

（三）争议解决 

因解释或履行本合同过程中产生的任何协商难以解决的争议时，由双方各选定 1-2

名具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的专家，并随机抽取 1位具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的专家，共同成立

技术与争议解决委员会，专门负责解答项目技术重点和难点，解决争议。若不能解决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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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双方约定将争议提交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四）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正式生效。 

（五）合同签署时间地点 

本合同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择时在安徽省铜陵市签署。 

四、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将对当期和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2、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上述

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合

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因素的

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特此公告。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3月 16日 


